
关于提请审议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
方案的报告 

债权人会议： 

荣成市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以（2022）鲁 108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威海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债务

人威海今阳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以

（2022）鲁 1082 破 1-1 号决定书，指定铭信清算事务所（山东）有

限公司担任债务人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法院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

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三条、二十七条的规定，在法院的监

督及指导下，勤勉尽责、忠实地执行法定职责，全面开展重整相关各

项工作。 

债务人存在借用他人名义以按揭方式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将房

屋网签在名义购房人名下，以名义购房人从银行取得按揭贷款、由债

务人作为保证人，取得的贷款实际由债务人使用也由债务人偿还，所

涉房屋也不视为实际销售的情形。截止 2022 年 1 月 18日债务人进入

破产程序之日，该类名义购房人（借款人）剩余 47 人，欠付按揭贷

款本息合计 23,531,486.75元。该部分名义购房人是目前债务人破产

程序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网签于他们名下的房屋，实际属于债务人

财产。该部分房屋的处分问题，关系到债务人及债权人的利益。管理 

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的规定，拟订《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审议，管理人将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 

特此报告。 

威海今阳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4 月 28 日 

附：《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方案》 

 
 



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方案 
 

一、债务人部分按揭贷款情况 

管理人在接管过程中，发现债务人存在借用他人名义以按揭方式

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将房屋网签在名义购房人名下，以名义购房人

从银行取得按揭贷款、由债务人作为保证人。取得的贷款实际由债务

人使用也由债务人偿还，所涉房屋也不视为实际销售的情形。由于债

务人无法移交所涉商品房预售合同及按揭贷款相关合同；且因相关房

屋网签在名义购房人名下，管理人无法从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查询相

关信息；因相关贷款通过名义购房人（借款人）偿还，管理人也无法

从银行查询贷款余额，只能根据债务人提供的该类房屋明细及联系方

式，与 42 个名义购房人一一取得联系。截止 2022 年 4 月 17 日，管

理人累计制作现场谈话笔录共计 20 人，未到现场的电话沟通共计 9

人，另有 13 人因债务人不能提供联系方式、提供的联系电话无人接

听、为空号、有误或者停机等原因无法取得联系。至此，名义购房人

的情况管理人基本了解清楚：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债务人为解决

融资需要，以 62 个自然人的名义，通过商品房预售方式，分别向四

家银行进行按揭贷款，全部用于债务人经营，按揭贷款也全部由债务

人以该 62 个自然人名义按期还本付息。经债务人逐步销售偿还按揭

贷款，截止 2022 年 1 月 18 日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之日，名义购房人

剩余 47 人，欠付按揭贷款本息合计 23,531,486.75 元，其中本金

23,333,041.71 元，利息 198,445.04 元。除少数名义购房人因担心

自身征信问题而偿还贷款外，大多按揭贷款均逾期超过 3 个月。2022

年 1 月 18 日后管理人未被指定或未能接管债务人印章期间，债务人

又以初进斌、邹颖杰承担偿还按揭贷款本息并承担税费的方式处置了

5 户该类房屋，其中 3 户债务人已经协助办理了不动产证，剩余 2 户

尚未办理。至 2022年 1 月 29 日，该类名义购房人剩余 42人。 

 
 



 

二、该类按揭贷款风险情况 

该 42 个名义购房人是目前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

主要如下： 

1、存在该 42 个名义购房人（借款人）因债务人不再清偿贷款而

遭到贷款银行催收、自身征信受影响、担心其被贷款银行起诉自身财

产被执行、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对其生活及其子女造成影响。现

经管理人积极与名义购房人进行沟通，群体上访事件尚未发生，但该

舆情风险一直存在。 

2、因大多按揭贷款均逾期超过 3 个月以上，按照银行管理惯例，

存在贷款银行起诉该 42 个名义购房人（借款人）及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的债务人，从而引发群体诉讼。现经管理人积极与贷款银行进行沟

通，群体诉讼事件尚未发生，但随时面临贷款银行起诉风险。 

3、若贷款银行起诉该 42个购房人（借款人），存在名为该 42 户

房屋（实为债务人财产）作为银行预抵押财产被低价拍卖，尚不足以

偿还该 42 人名下贷款，一方面会造成该 42人自己的财产被执行或因

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名单而引发群体上访，另一方面因

房屋价值不足以偿还该 42 人名下贷款而导致债务人承担责任，从而

增加债务人的破产债权，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4、由于债务人通过商品房预售方式进行按揭贷款供自己经营使

用，表面上形成房屋销售，但内部不作为销售处理，从而形成一房两

卖的情况，导致真实购房人与名义购房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经管理人

查明已经有 7 户房屋存在该种情形。表现在缴纳购房款的真实购房人

不能办理商品房预售网签手续或不能取得不动产证书；或部分名义购

房人因担心自身征信问题而偿还贷款，从而否认事实，主张自己为真

实购房人，因此造成真实购房人与名义购房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5、因该部分房屋网签在名义购房人名下，若名义购房人发生债

 
 



务纠纷等情形，会导致其名下的房屋被法院作为名义购房人的财产进

行查封、拍卖或者变卖，经管理人查明已经有 1 户房屋存在该种情形。 

6、因债务人通过按揭贷款方式取得融资，将房屋网签在名义购

房人名下，实际贷款偿还由债务人负责，故内部并不将所涉房屋视为

销售，而未缴纳销售税款。但因债务人于 2021 年 5 月被举报至税务

机关，税务机关认为债务人与名义购房人之间形成房屋销售关系，并

将相关商品房预售合同视为债务人的销售证据而要求债务人补缴税

款。管理人接管债务人后，多次到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配合调查，说明债务人上述情况并非真实销售，不应该按照房屋

销售进行征税，后续存在该部分房屋被重新处置情况，但税务机关不

认可。2022年 4 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

出威税一稽罚告（2022）18 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将债务

人的行为定性为偷税，债务人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且将被罚款

56,281.43 元。2022 年 4 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荣成市税务局向管

理人补充申报了税款债权 6,034,981.78 元（含税款、滞纳金、罚款）。 

 

三、该类按揭贷款所涉房屋处分沟通 

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前，一直在积极寻找意向收购方，化解上述

风险，威海侏罗纪文化传媒公司便是债务人寻找到的意向收购方。双

方协商由该公司组织团购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所有银行贷款，并承

担债务人按照不动产交易中心认可的最低交易价格作为交易价值计

算的债务人应当缴纳的交易税费，以此作为对价收购现网签在名义购

房人名下的部分房屋（均为院落式住宅）。 

根据该意向收购方的交易对价，其选择的房屋平均交易价格为

6,363.43 元（不含为债务人承担的交易税费 440 元/平方米），高于

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前，法院拍卖流拍裁定抵债房屋（院落式住宅）

单价 5,054.15 元，高于房屋（院落式住宅）现评估平均单价 6019.58

 
 



元（后两个价格均不含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交易税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处置方式存在一房两卖的权利冲突障碍。目

前意向收购方选择的房屋中，大部分名义购房人认可事实，同意债务

人尽快偿还贷款后，配合解除网签手续；有部分人联系不上，管理人

无法得知其对于网签于其名下房屋的处理意见；有部分房屋，管理人

已经查明有真实的购房人存在权利冲突。对于已经查明存在权利冲突

的，可以由该意向收购方放弃另行选房替换；对于联系不上的，无法

得到其配合解除网签手续。但是，即使对于名义购房人认可的，管理

人也无法排除一房两卖情形的存在，如果协助该收购方办理了不动产

证书后真实购房人出现，将导致债务人无法向真实购房人履行合同的

情形发生，只能由其申报债权，涉及退还其已经支付的购房款问题。 

 

四、该类按揭贷款所涉房屋处分方案 

综上，关于债务人该类按揭贷款所涉房屋处分，管理人提出如下

方案：按照不低于房屋现评估平均单价，且能够清偿银行按揭贷款、

承担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交易税费，处分按揭贷款所涉房屋，避免房屋

被贷款银行或被名义购房人的债权人查封拍卖，进而导致名义购房人

被追债，从而增加债务人的破产债权，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该方案的利处是：既可以保全债务人财产价值，也可以将上述名

义购房人解脱出来，也使得贷款银行收回按揭贷款，实现多方利益。 

该方案的弊端是：若未来的重整投资人资金能力强大，可以偿还

按揭贷款 2000 余万元，从而将上述名义购房人解脱出来，也使得贷

款银行收回按揭贷款，同时将释放出来的房屋进行经营，如销售价格

高于现房屋评估平均单价，如经营民宿取得收益，这样可以最大限度

地保全债务人财产价值。对比之下，目前按照不低于现房屋评估平均

单价进行处分的方案则不利于保全债务人财产价值。当然，这是建立

在未来有重整投资人进入，且房地产市场回暖或重整投资人看中该类

 
 



按揭贷款所涉房屋的运营价值为前提。若无该前提，则等待的结果是

房屋被拍卖处分，则必然损害名义购房人、债务人、债权人各方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该类按揭贷款所涉房屋部分存在一房两卖的权利

冲突障碍。即使对于现管理人调查不存在权利冲突的，也不排除后续

出现权利冲突。若管理人协助该收购方办理了不动产证书后真实购房

人出现，将导致债务人无法向真实购房人履行合同的情形发生，只能

由其申报债权，而此时退还其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便成为问题：作为共

益债务全额退还则损害债权人利益，作为普通债权对待则损害真实购

房人利益。 

另，现房屋意向收购方只提出收购部分该类按揭贷款所涉房屋，

将来是否真正收购存在不确定性。若《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

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无论现房屋意向收购方是否最终购买，

管理人均将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对于任何一个买受人执行相同的方

案。管理人有权安排债务人留守人员、委托中介机构、利用网络、进

行包销等多种方式处分该类房屋，相关费用属于经营费用，列入共益

债务，但最终以不低于房屋现评估平均单价，且能够清偿银行按揭贷

款、承担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交易税费为原则。 

 

以上是管理人《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方案》，管理人提

请债权人会议表决该方案，以决定债务人财产（部分房屋）处分。管

理人将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 

 
 


